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规范沙坡头区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用地有偿使用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沙坡头区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用地有偿使用费收费标准，严格落实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委托收取沙坡头区新能源发电项目土地租赁费相关事宜的函》等精神，结合沙坡头区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沙坡头区收取新能源发电项目土地有偿使用费范围为沙坡头区区域除“宁电入湘”沙漠光伏基地、中卫工业园区、市属国有林场之外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光伏区及电池组件、阵列、箱变、场内道路（含路基宽度不得超过8米）；风力发电项目风机正投影面积（正投影面积仅作为核算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收取标准，不作为风力发电项目占地类型认定的依据）及检修道路（含路基宽度不得超过8米）。
有偿使用费标准

1.2020年1月1日之前建设或租赁合同到期的新能源发电项

目，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用地收取租赁费的通知》（卫政发〔2014〕183号）文件收费标准补齐，其中：光伏项目用地租赁费按90元/亩∙年执行；风力发电项目用地租赁费标准按1.5MW风机0.4万元/台∙年，2MW风机0.5万元/台∙年执行；

2.2020年1月1日—2022年10月26日建设或租赁合同到期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合同约定期间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用地租赁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卫政发〔2021〕1号）文件收费标准补齐，其中：光伏项目用地租赁费按230元/亩∙年执行；风力发电项目用地租赁费标准按1MW风机0.3万元/台∙年，1.5MW风机0.4万元/台∙年，2MW风机0.5万元/台∙年，2.5MW风机0.6万元/台∙年，3MW风机0.7万元/台∙年执行；

3.2022年10月26日之后新建设或协议到期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按648元/亩∙年执行。其中风力发电项目用地有偿使用费按（风机正投影面积（即πR²）-风机基座面积）×0.0015×648元/亩∙年（其中R为风机叶轮半径，单位为米）计算。

如国家、自治区、中卫市有新标准，按新标准执行。
三、用地期限

协议到期项目期限按设备剩余使用年限签订；新建项目期限按20年执行。

四、有偿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期限
1.新建或已批未签订协议的风力发电项目，用地企业土地有偿使用费期限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文件开始计算，并在30日内与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未批先建风力发电项目、光伏项目按照开工时间计算。

2.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项目须按协议约定的用地有偿使用费和付费期限一次性支付至沙坡头区财政收款账户。

3.未签订协议的不得开工建设；已开工建设的须补缴土地有偿使用费。协议到期项目如继续使用的，须在协议到期前30日内重新签订协议。
五、其他要求

（一）用地有偿使用费不包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缴纳的税费、使用国有草原补偿费及植被恢复保证金等费用。
（二）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年 月 日。
附件：土地有偿使用协议（模板）

土地有偿使用协议

协议编号：XNY    号
甲方：中卫市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
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平安大道东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42300MB1861056A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乙方：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现就                      项目土地有偿使用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一、土地权属：          。
二、项目类型：风电项目/光伏项目。
三、位置及面积：

1.该项目属于风电项目，位于            ，共    台风机，风机（含风机基座、箱变等）挂牌出让总面积      亩，风机叶轮直径均为    米，风机正投影面积为       亩，检修道路（含路基含路基宽度不得超过8米）面积       亩。

土地有偿使用面积=风机正投影面积     亩—风机挂牌出让面积    亩+检修道路     亩=        亩，范围详见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2.该项目属于光伏项目，位于            ，建设内容为光伏区及电池组件、阵列、箱变、场内道路（含路基宽度不得超过8米），土地有偿使用面积     亩，范围详见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四、有偿使用期限：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有偿使用费：

（一）有偿使用费的标准：

土地有偿使用收费标准为每亩每年648元，有偿使用费  元（大写：         元整）。本协议约定的土地有偿使用费不包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缴纳的税收等费用。
（二）支付与违约责任：

1.乙方须于     年   月   日前一次性支付本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的全部有偿使用费。

2.若乙方未按期足额支付，每逾期一日，应按当期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乙方逾期付款超过15日，经甲方书面催告后10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协议自甲方的书面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解除。

4.协议因乙方逾期付款解除的，乙方除应立即付清全部欠款、违约金外，还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有偿使用费总额20%的违约金，用于弥补甲方因协议解除所遭受的损失。同时，乙方应在本协议解除之日起30日内，自行拆除并清理土地上的全部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将土地恢复原状后交还甲方。若乙方逾期未清理，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损失及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且乙方无权就地上物向甲方主张任何补偿。

六、相关手续办理：

1.用地涉及但不限于发改、林草、文物、环保、水务等事宜的，由乙方按程序自行办理相关手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全额承担，并严格执行自治区“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等项目建设管理规范。乙方应当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申报并缴纳耕地占用税。

2.相关手续办理完成与否，均不构成乙方逾期支付款项的免责事由。若因乙方未按时办理手续导致被认定为新增违法占地或遭受行政处罚的，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七、有偿使用费支付方式及账户信息

由甲方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乙方将有偿使用费用转入甲方指定的非税收入账户。

账户名称：中卫市沙坡头区财政局非税收入

账号：50125494008000001

开户银行：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八、其他条款
1.有偿使用期内，乙方的生产经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土地用途，做好安全生产，防止事故发生，否则，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建设和生产经营等所需缴纳的有关费用由乙方负担。

2.有偿使用期满，如乙方不续用或双方未能达成新的有偿使用协议的，甲方有权立即收回土地，乙方应于本《协议》约定的有偿使用期限届满之日起30日内无条件清理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即附属设施，将土地恢复原状后退出，逾期不清理或不退出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有偿使用费总额1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清理、拆除，乙方对此应予以无条件配合，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损失及法律责任。乙方遗留的物品，视为其放弃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置，处置所得优先用于抵扣清理费用及违约金，不足部分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追偿。
3.协议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租、转让有偿使用土地，更不得改变有偿使用土地用途，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和收回土地，欠付的有偿使用费继续缴纳，已缴纳的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乙方应当在甲方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之日起30日内无条件清理地上构筑物或物品并交还土地，经书面催告逾期不清理或不退出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有偿使用费总额1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清理、拆除，乙方对此应予以无条件配合，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损失及法律责任。乙方遗留的物品，视为其放弃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置，处置所得优先用于抵扣清理费用及违约金，不足部分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追偿。

4.甲方因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自治区政策的需要，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土地，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并给予乙方搬迁和过渡的合理期限，甲方退回未履约有偿使用期的费用，并经第三方评估或双方协商给予适当补偿。

5.有偿使用期内，甲方因人事、行政区划调整等相关变动不影响此协议的执行。

6.因上级政府政策调整导致部分条款不能进行的，不造成甲方违约。
7.双方应对本协议中内容及合作信息进行保密。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及双方合作信息进行透漏，否则将按照合同总金额的3%承担违约责任，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应据实赔偿。

8.乙方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使用范围和面积用地，用地界限以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拐点坐标为准。乙方超占或未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新能源建设项目配套设施用地，按建设用地进行管理，乙方依法依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乙方不得擅自建设非发电必要的配套设施。乙方违反本款约定，未经批准擅自建设或超占土地的，甲方有权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并有权要求乙方按违规占地面积，以本协议约定有偿使用费标准的两倍支付违约金，直至整改完毕。
9.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应向中卫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并一致同意适用中卫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九、通知与送达

1.送达地址确认：为履行本协议及因本协议产生争议所涉各类通知、函件、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仲裁文书、司法文书）的送达之目的，双方共同确认本协议中列明的各方地址为双方送达地址。上述地址适用于协议履行期间及争议进入仲裁或诉讼等各个阶段。一方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在变更当日以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加盖公章的函件、电子邮件）通知对方，否则对方按本协议载明地址发出的通知及法律文书，一经作出即视为送达。

2.本条款为独立条款，不受本协议整体效力影响。即使本协议被撤销、变更、解除或终止，本条款仍然有效。

十、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附件：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甲方（盖章）：中卫市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名）：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